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不可不知的人工生殖法──報你知 

資料來源：衛生福利部國民健康署 

壹、關於適用範圍 

一、什麼是人工生殖？ 

指利用生殖醫學之協助，以非性交之人工方法達到受孕生育目的之技術。 

二、將夫之精子取出，植入妻之子宮內進行配偶間之人工授精，是否屬人工生

殖法所規範之範圍？ 

配偶間人工授精，精卵來源及懷孕分娩方式與自然生殖無異，不受本法

規範。但若違反禁止選擇胚胎性別之規定者，其相關罰則仍予適用。 

三、這次通過的人工生殖法有規範代理孕母嗎？如果我的子宮有問題，我可否

請別人的子宮幫我懷孕？ 

這種代理孕母方式之人工生殖，因涉及科學、倫理、法律、社會道德等

層面之問題，問題非常複雜，將另案立法。因此在本法中，並未對代理孕母

相關事項加以規定。依目前的人工生殖法所稱受術夫妻，限妻能以子宮孕育

生產胎兒者，代理孕母目前是無法辦理。 

四、未婚者可以要求做人工生殖嗎？ 

基於維護生命之倫理及尊嚴，人工生殖技術應以治療不孕為目的，而非作

為創造生命之方法，因此我國人工生殖的施行限於不孕夫妻。所以未婚者、

單親、同志等都無法要求做人工生殖。 

貳、關於人工生殖機構 

一、是不是所有的婦產科醫院或診所，都可以進行人工生殖手術？ 

並不是所有的婦產科醫院診所都可以進行人工生殖手術，醫療院所須經

主管機關許可後始得施行人工生殖、接受生殖細胞之捐贈、儲存或提供；有

效期間是 3 年，3年之後需要重新申請許可。 

二、人工生殖機構對捐贈人或受術夫妻在進行手術前，需要進行那些檢查或評

估？ 

一、一般心理及生理狀況。 

二、家族疾病史，包括本人、四親等以內血親之遺傳性疾病紀錄。 

三、有礙生育健康之遺傳性疾病或傳染性疾病。 

四、其他經主管機關公告之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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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關於受術夫妻 

一、如果我的卵子有問題，我先生精子也有問題，我是否可要求做人工生殖？  

依人工生殖法所稱受術夫妻，限妻能以子宮孕育生產胎兒者，此外，受

術夫妻要實施人工生殖須要符合下列三個條件：1.經檢查評估適合施術。2.

夫妻一方罹患不孕症或重大遺傳性疾病，經由自然生育顯有生育異常子女之

虞（但有醫學正當理由，報經主管機關核准者，不在此限）。3.夫妻至少一方

具有健康之生殖細胞。 

所以如果夫妻雙方的精卵都有問題，就不能要求做人工生殖。 

二、如果夫妻關係發生變化，進行中的人工生殖要如何處理？ 

在胚胎未植入前，若發生婚姻無效、撤銷、離婚或一方死亡，受術夫妻

的胚胎必須銷毀。 

但妻受胎後如發現有婚姻撤銷、無效之情形，其分娩所生子女，仍視為

受術夫妻之婚生子女。 

三、想做人工生殖的夫妻，有沒有年齡限制？ 

人工生殖法對受術夫妻是沒有年齡的限制，但醫療機構應對受術夫妻善

盡告知的義務，必需對其解釋年齡對懷孕生產或未來教養等所產生之問題。 

四、如果做人工生殖需要接受精卵捐贈，受術夫妻可以事先知道捐贈人的一些

特質嗎？ 

依據人工生殖法第 13 條規定，醫療機構實施人工生殖，不得應受術夫妻

要求，使用特定人捐贈之生殖細胞；接受捐贈生殖細胞，不得應捐贈人要求，

用於特定之受術夫妻。但為了讓受術夫妻能事先了解未來子女的可能特質，

醫療機構應提供捐贈人之種族、膚色及血型資料，供受術夫妻參考。 

五、如果做人工生殖需要接受精卵捐贈，受術夫妻需要先做些什麼準備？ 

接受精卵捐贈者，醫療機構須取得夫妻雙方經公證過的書面同意書。另

為維護國民之健康及倫常觀念，並避免造成血統之紊亂，規定精卵捐贈之人

工生殖，在直系血親、直系姻親、四親等內之旁系血親不得為精子及卵子之

結合，所以受術夫妻應提供四親等親屬相關資料，以利查證。 

六、可以要求使用兄弟姐妹或特定親友的精卵嗎？ 

為保護捐贈人之隱私權及人工生殖子女之權益，不得應受術夫妻要求使

用特定人捐贈之生殖細胞，或應捐贈人要求施於特定之受術夫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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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我目前擔任的工作具有危險性，我可否先將我的精子存起來，等我死後再

拿出來進行人工生殖？ 

不可以。 

本法規範受術夫妻之生殖細胞有下列情形之一者，人工生殖機構應予銷

毀：1.生殖細胞提供者要求銷毀。2.生殖細胞提供者死亡。3.保存逾十年。

所以夫死亡後，其所儲存的精子就要銷毀，當然不可以進行人工生殖。 

 

肆、關於捐贈精卵 

一、想要捐贈精卵，有沒有什麼條件？我是男性已經 55 歲可否捐精？我是 33

歲男性，過去我捐過一次且成功讓對方生下小孩，現在我可否再捐精子？ 

捐贈人符合下列各款情形者，人工生殖機構始得接受其捐贈生殖細胞： 

一、男性 20 歲以上，未滿 50 歲；女性 20 歲以上，未滿 40 歲。 

二、經依前條規定實施檢查及評估結果，適合捐贈。 

三、以無償方式捐贈。 

四、未曾捐贈或曾捐贈而未活產且未儲存。 

所以 55 歲的男性不能捐精。33 歲這位雖然年齡符合，但過去曾捐贈且

活產，所以也不能再捐。 

二、捐贈者可以得到什麼報酬嗎？ 

為避免精卵之捐贈，淪為商業買賣，影響其品質及引發倫理道德上之爭

議，規定精卵應以無償方式捐贈；但考量捐贈人於捐贈過程必須接受相關檢

查、醫療等措施，因此受術夫妻在主管機關所定金額或價額內，得委請人工

生殖機構提供營養費或營養品予捐贈人，或負擔其必要之檢查、醫療、工時

損失及交通費用。 

三、捐了以後反悔，可以把精卵要回來嗎？ 

生殖細胞經捐贈後，捐贈人不得請求返還。但捐贈人捐贈後，經醫師診

斷或證明有生育功能障礙者，得請求返還未經銷毀之生殖細胞。 

四、精卵捐贈後就會一直被貯存，以供使用嗎？ 

目前生殖細胞與胚胎之保存技術雖有進步，惟仍存有易突變及其他不易

發現之風險。為避免保存過久，影響其品質及世代間隔，造成人倫秩序之乖

違，且為避免同一捐贈人重複捐贈，易造成血統紊亂，規定捐贈之生殖細胞

有下列情形之一者，人工生殖機構應予銷毀：1.提供受術夫妻完成活產一次。

2.保存逾十年。3.捐贈後發現不適於人工生殖之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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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如果有人在網路上賣精子或是卵子，有沒有違法？ 

生殖細胞與物不能等同看待，意圖營利，從事生殖細胞、胚胎之買賣或

居間介紹者等行為，不僅影響當事人權益，對於人性尊嚴亦有所傷害，具有

相當之反社會性，因此本法規定：意圖營利，從事生殖細胞、胚胎之買賣或

居間介紹者，處二年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新臺幣二十萬元以上一

百萬元以下罰金。犯前項之罪者，所得之財物沒收之；如全部或一部不能沒

收時，追徵其價額或以其財產抵償之。 

伍、關於人工生殖子女 

一、如果配偶是以欺騙的方式讓對方接受人工生殖，可以不認該人工生殖子女

為自己的小孩嗎？ 

妻於婚姻關係存續中，同意以夫之精子與他人捐贈之卵子受胎所生子

女，視為婚生子女。前項情形，妻能證明其同意係受詐欺或脅迫者，得於發

見被詐欺或脅迫終止後六個月內提起否認之訴。但受詐欺者，自子女出生之

日起滿三年，不得為之。 

妻於婚姻關係存續中，經夫同意後，與他人捐贈之精子受胎所生子女，

視為婚生子女。前項情形，夫能證明其同意係受詐欺或脅迫者，得於發見被

詐欺或被脅迫終止後六個月內提起否認之訴。但受詐欺者，自子女出生之日

起滿三年，不得為之。 

二、捐贈後會不會有「認祖歸宗」的問題發生？ 

生殖細胞捐贈人及人工生殖子女間，依本法規定不存在任何法律關係，

人工生殖子女地位之認定，係基於在受術夫或妻同意實施接受捐贈生殖細胞

人工生殖方式之前提下為之，為保護所生子女及本於誠信原則，其所生之子

女，應視為婚生子女，相對於民法親屬篇有關婚生子女之規定，人工生殖法

之規範是針對婚生子女所作特別擬制之規定，不會產生人工生殖子女以其法

律之父、母不具血緣關係而提否認之訴，進而要求捐贈者強制認領之情形。 

三、捐贈後會不會發生違背倫常的情況？ 

為維護國民之健康及倫常觀念，並避免造成血統之紊亂，精卵捐贈之人

工生殖，不得為下列親屬間精子及卵子之結合：1.直系血親。2.直系姻親。

3.四親等內之旁系血親。 

本法也規定人工生殖機構對同一捐贈人捐贈之生殖細胞，不得同時提供

二對以上受術夫妻使用，並於提供一對受術夫妻成功懷孕後，應即停止提供

使用；俟該受術夫妻完成活產，應即銷毀。 

此外，人工生殖子女之地位與傳統民法所規定者有所出入，其與結婚對

象於血緣上不無發生民法有關近親結婚、收養等禁止情形之可能，因此規定

該子女或其法定代理人，遇有上述情形，得向主管機關申請查詢。 


